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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介入審查雇主對勞工考核之 
妥適性 
――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26號民事判決 

鄭津津 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 

 

本案主要事實 
薛○○（下稱「薛君」）自民國

（下同）106年3月20日起於中央研究院

（下稱「中研院」）智財技轉處擔任經

理 ， 於 107 、 108 、 109 年 度 皆 獲 得 續

聘，中研院原評定薛君107年、108年考

核甲等、乙等，但之後於109年3月間經

政風室函送薛君之入出境資料時，發現

薛君於107年至109年間曾請不扣薪之事

假、病假，但未在請假單上據實填載出

國，且在出國期間於大陸地區入出境未

事前取得中研院之許可，違反中研院人

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注意事項（下稱「系

爭注意事項」）、中研院人員申報赴大

陸地區SOP（下稱「系爭SOP」）等規

定。中研院因此依中研院聘僱人員工作

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 82
條、系爭注意事項及系爭SOP等規定，

於109年4月間重評薛君107年與108年之

考核為丙等。基於薛君違反紀律且不服

從主管指揮監督，濫用事、病假造成公

務延宕，又不承認有請假不實之情事，

中 研 院 依 勞 動 基 準 法 （ 下 稱 「 勞 基

法」）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於

109 年 4 月 10 日 解 僱 薛 君 （ 第 一 次 解

僱）。薛君被解僱後向法院提起確認僱

傭關係存在之訴，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9年度重勞訴字第 15號民事判決確認

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嗣後薛君於中研

院復職。  
根據中研院與薛君簽訂之聘約（下

稱「系爭聘約」）第24條規定，薛君負

有保密義務，中研院在第一次解僱薛君

時，要求薛君移交其職務上使用、管理

含有智慧財產權或機密之資料，薛君未

移交相關資料，違反系爭聘約之保密義

務規定，中研院因此於 111年 12月 29日
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再次

解僱薛君（第二次解僱）。  
原審認為中研院對薛君的第一次終

止契約不合法，第二次終止契約為合

法。至於中研院重新考核薛君 107年與

108年之考核為丙等之法律行為，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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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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